
「變更臺北市文山區指南段三小段962地號等保
護區為休閒農業特定專用區主要計畫案」及
「擬定臺北市文山區指南段三小段962地號等休
閒農業特定專用區細部計畫案」《公開展覽說明會》

時間：113年3月6日(星期三)14:30
地點：臺北市鐵觀音包種茶研發推廣中心
申請人：陳○雄

公展計畫書、圖連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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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議程
流程 時間 內容

1 14:30~14:35 主席致詞、會議流程說明

2 14:35~14:50 計畫內容簡報

3 14:50~15:20 現場民眾提問(依發言順序)

(依登記發言單順序，每人發言3分
鐘為原則)

市府相關單位回應

4 15:20~15:25 結語

公展計畫書、圖連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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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都市計畫辦理流程

申請單位完成都市計畫書圖製作

1.市府公告公開展覽30天
2.舉辦地區說明會(#19)

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

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

內政部核定

市府-計畫公告發布實施

公開展覽期間：
113/02/22~113/03/22
公開展覽說明會：
113/03/06

於臺北市政府公開展覽
期間，民眾有任何主張
意見可以向「臺北市都
市計畫委員會」提出，
供審議參考。

主要計畫經臺北市都市
計畫委員會審議完畢後
，由市府將審議結果及
計畫內容再繼續送內政
部核定。屆時民眾對案
件如仍有意見，可再向
「內政部」提出。

計
畫
擬
定

公
開
展
覽

審
議
及
核
定

發
布
實
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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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大綱

一 主要計畫內容說明

二 細部計畫內容說明

三 都市計畫書圖電子檔下載

四 公展階段人民陳情方式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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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主要計畫內容說明



1.計畫緣起
• 為促進貓空地區自然及文化精華，提供
優質休閒環境，由申請人自行擬具開發
計畫，提送本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
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，並研擬主要計
畫及細部計畫書，依都市計畫法相關規
定辦理都市計畫變更事宜。

• 本計畫範圍位於『變更臺北市文山區指
南里、老泉里部分保護區為機關用地（
供休閒農業服務設施使用）、停車場用
地及擬定可申請開發許可範圍主要計畫
案』內「貓空地區」可申請開發許可範
圍，為促進貓空地區觀光茶園發展、提
供優質休閒活動環境、滿足市民及觀光
客休閒遊憩需求並形塑貓空地區茶文化
特色，爰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3
款辦理本計畫變更。

6



• 變更範圍
▫ 本計畫區位於貓空地區，近貓
空纜車「貓空站」，以文山區
指南段三小段959-2及962地號
等2筆土地之地籍線為界。

▫ 面積約1,953平方公尺。

7

2.計畫位置與範圍

• 土地權屬
▫ 範圍內土地均為申請人所有。

計畫範圍示意圖

權屬示意圖



• 本計畫區及周邊地區現況均為「保護區」，範圍內臨產業道路（指南
路三段34巷）側作停車場使用外，其餘土地皆為空地，非為既有茶坊
，屬新申請店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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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發展現況-使用現況



• 主要聯外道路

▫ 主要聯外道路為東側臨接之指南路三段34巷產業道路，路寬約6公尺，
為雙向車道向外聯通，往南通往三玄宮、貓空纜車站、茶展中心一帶
，往北可達文山區老泉里及政治大學等地區。

9

3.發展現況-交通系統

計畫位置

圖例

計畫位置

• 大眾運輸系統

▫ 公車：小10、棕15公
車，途經指南國小，
於樟山寺一站下車可
抵達本基地。

▫ 貓空纜車：搭乘纜車
至貓空站，再轉乘貓
空遊園公車右線，於
樟山寺下車即可到達
本基地。

周邊交通系統示意圖



• 本基地現況地形為山坡地，基地內坡向呈東南-西北走向，地形坡
度介於一級坡至五級坡間，平均坡度為33.19%，其中以三級坡所占
面積比例最高，約總面積之42.04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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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發展現況-自然環境現況

坡度分析圖

坡度分析表



• 本基地調查之土層可概分為崩積層及
岩層。

• 依水土保持規劃書分析，本基地地層
無位於山崩、地滑等高風險潛勢區範
圍、鄰近無斷層通過、無礦坑、地下
軍事或交通設施存在、無廢土堆、無
河岸侵蝕及無斷層等疑慮。故就工程
地質而言，本基地適合開發利用。

11

3.發展現況-自然環境現況

• 本基地主要聯外道路指南路三段34巷
目前已有自來水管線埋設，未來開發
後可直接申請接管，自來水供應無虞
。

• 本基地將利用既有沉砂池儲存雨水，
作為澆灌、馬桶用水等使用，降低水
資源之浪費。

山崩地滑地質敏感區查詢

自來水管線分布示意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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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計畫目標與規劃構想
• 計畫目標

一、保存饒富地方特色產業與歷史文化特性

利用當地觀光茶園的特有條件與鐵觀音茶的歷史背景，推動茶藝文化與地方文史保存工作。

二、創造都會精緻休閒遊憩空間

配合完整的登山步道系統，構築供民眾從事精緻休閒遊憩及相關產業活動的新空間。

三、建構富含景觀與寓教於樂的生態環境

未來地區發展將因應當地環境資源及生態規劃構想，建構全區景觀特色以及生態教育解說環境的

主軸。

四、維護生態環境資源的永續利用

重視當地環境保育及自然資源永續性，降低開發行為對環境的影響，著重環境保育、水土保持及

污染防治。

• 規劃構想
一、在地產業之「首都茶文化」的深度體驗。

二、減低對環境之衝擊與破壞。

三、永續資源利用的生態節能建築。

四、結合產業、環境保護與觀光旅遊，重塑貓空休閒農業旅遊新氣象。



一、建物配置與座向

▫ 以保持原始地形為原則，將建物配
置於基地東南側地勢平坦的範圍，
讓未來的遊客可從東側遠眺臺北市
景。

二、入口意象規劃

▫ 配合天然地形及考量遊客出入便利
性，遊客得從產業道路銜接本基地
內之清幽小徑進入建築量體。

三、停車空間

▫ 本案以維持最小停車需求之前提，
以基地既有之車位提供停車空間，
以降低對生態的衝擊。

四、開放空間配置

▫ 除建築基地及停車空間外，其餘空
間均保持原始林相，以維護既有自
然景觀，以增加本基地的雨水涵養
量，降低對周邊環境的衝擊。 13

基地建築配置構想示意圖

基地視覺景觀模擬圖

4.計畫目標與規劃構想
• 基地建築配置構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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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變更計畫內容

位置
原計

畫

新計

畫

面積

(㎡)
變更理由

文山區

指南段

三小段

959-2

及962

地號

保護

區

休閒

農業

特定

專用

區

1,953

配合貓空

地區觀光

茶園發展，

提供優質

休閒活動

環境、推

動精緻農

業，形塑

貓空地區

茶文化特

色。



• 依「農業用地變更回饋金撥繳及分配利用辦法」及「山坡地開發
利用回饋金繳交辦法」等繳交回饋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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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公共設施暨回饋計畫

• 區外公共設施

▫ 本計畫區臨接寬度6公尺以上產業
道路（指南路三段34巷），面臨道
路寬度符合規定，免再退縮補足寬
度。

• 區內公共設施

▫ 污廢水處理設施：本計畫區內自行
設置簡易淨水設施，獨立處理區內
生活廢污水，使基地內污廢水排放
均達放流水水源水質標準。

▫ 垃圾處理：本基地垃圾處理以有機
物處理為主，可將廚餘、茶渣、落
葉等有機以堆肥方式處理，以求最
小汙染及生態永續。 面前道路檢討示意圖



• 衍生交通量需求分析
▫ 本案預計衍生旅次及進、出車輛數如下表所示，未來將規劃3席
車位，滿足衍生停車需求，且搭配既有大眾運輸系統(棕15、小
10)及假日實施之貓空地區交通管制措施，開發後對周邊交通衝
擊有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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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開發活動人口預測及交通需求分析

進入旅次 離開旅次

平日上午尖峰(7:00~9:00) 0 0

平日下午尖峰(17:00~19:00) 12 6

假日尖峰 15 15

機車 汽車

進入 離開 進入 離開

平日下午尖峰(17:00~19:00) 1 1 1 1

假日尖峰 1 1 1 1

旅次評估表

衍生交通分析表



• 避難場所
▫ 以指南國小、樟山寺及貓空纜車站等公共開放空間，作為緊急
避難場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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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防災計畫

• 疏散逃生動線
▫ 以本計畫區內人行動線系統為基礎，配合無障礙之開放空間、
綠地，提供發生火災或地震時，疏散至空曠地區使用。

• 救災動線
▫ 救災動線以指南國小與貓空
纜車貓空站為主要匯集點及
入口，並利用指南路三段40
巷、34巷、38巷等道路系統
及樟山寺步道系統作為救災
車輛與人員之路線。

聯外消防救災空間及動線規劃圖



• 延緩災害

▫ 以留設透水性高開放空間及綠地
、強化建物防火防震功能等手法
，延遲都市災害之波及時間。

• 基地防災規劃

▫ 本案規劃地上3層建築物，依內
政部「劃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
間指導原則」，消防車輛通行通
路保持3.5公尺以上淨寬，4.5公
尺以上淨高之空間，且消防車輛
救災活動空間淨寬為5公尺以上
。另建築基地依「建築技術規則
」規定，於各棟設置安全梯及室
內消防栓箱，規劃出入雙向避難
動線，並於基地四周退縮3公尺
留設災害緩衝空間，防止災害蔓
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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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防災計畫

消防救災空間示意圖

災害緩衝空間示意圖



• 實施進度與經費

▫ 本計畫案公告實施後，計畫區將進行基地內環境管理及開闢作
業，由申請開發者負責開發，於都市設計審議核備次日起180日
內申請，預估投入開發經費約3,042萬元。

• 其他

▫ 本計畫未規定事項悉依相關法令規定辦理。

▫ 本計畫如未履行公共設施暨回饋計畫或有違反其他相關法令規
定時，得禁止本計畫區內後續開發、建築行為，並得依都市計
畫相關程序辦理回復為保護區，且不得以任何理由提出異議或
要求補償或賠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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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實施進度與經費



20

二、細部計畫內容說明



• 依本府108年11月25日公告「修訂『變更臺北市文山區指南里、老泉里部分保護
區為機關用地（供休閒農業服務設施使用）、停車場用地及擬定可申請開發許可
範圍細部計畫案』內開發許可處理原則計畫案（第二次修訂）」，休閒農業特定
專用區之土地使用以形塑品茗及茶藝文化為主，輔以因應休閒農業允許所衍生之
飲食及餐飲活動需求，允許土地及建築物使用組別如下：

21

1.土地及建築物使用組別

（五）第21組：飲食業。本組限於營業樓地板面積150
平方公尺以下之下列各款：

▫ A點心店、B飲食店、C泡沫紅茶店、D餐廳（館）、E
咖啡館、F茶藝館

（六）第22組：餐飲業（不含飲酒店）

（七）第49組：農藝及園藝業

▫ A農作物種植物

▫ B花圃、溫室、苗圃及果園

▫ C造林

（八）第50組：農業及農業設施

▫ A農業倉庫及農舍

▫ B休閒農業之相關設施

（九）第51組：公害最輕微之工業之製茶業

（一）第7組：醫療保健服務業

▫ A診所、藥局

（二）第12組：公用事業設施

▫ A電信機房、B自來水或下水道抽水
站、C其他公用事業設施

（三）第17組：日常用品零售業

▫ A飲食成品、B糧食、C蔬果

（四）第19組：一般零售業甲組

▫ A古玩、藝品

▫ B鮮花、禮品

▫ C茶葉及茶具

▫ D種子、園藝及其用品

▫ E瓷器、陶器、搪器



(一)土地使用強度：

• 申請開發許可範圍之新申請基地面積應達1,650平方公尺以上，建
蔽率不得超過15%，其中涼亭部分之興建應符合「臺北市山坡地開
發建築要點」及水土保持相關規定辦理。

• 基地中主建物建築面積合計不得超過165平方公尺，但申請基地面
積超過2,500平方公尺以上者，其逾1,650平方公尺部分，建蔽率
不得超過5%，且最大建築面積不受165平方公尺限制。

• 本案申請開發許可範圍內不適用其他有關容積獎勵相關法令之規
定，且不得移入容積。

（二）建物高度：申請開發許可之基地建築物之高度不得超過10.5
公尺，樓層不得超過3層樓。

（三）涼亭設置：申請開發許可之基地內得設置涼亭設施，該構造
物屋頂應設置斜屋頂，總面積不得超過150平方公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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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土地使用計畫及分區管制



（四）地下開發規模限制：全區基地範圍內在地質無安全之虞條件
下，允許其地下層開挖1層，且其開挖面積不得超過建築面積。

（五）其他未規定事項悉依本府108年11月25日府都規字第
10830976711號公告「修訂『變更臺北市文山區指南里、老泉里部分
保護區為機關用地（供休閒農業服務設施使用）、停車場用地及擬
定可申請開發許可範圍細部計畫案』內開發許可處理原則計畫案（
第二次修訂）」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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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土地使用計畫及分區管制



• （一）本計畫建築開發行為應提送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
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審議，並依山坡地保育、山坡地建築、
水土保持、環境影響評估及建築等相關法令規定辦理。

• （二）本計畫建築開發應依111年9月23日「臺北市文山區都
市計畫細部計畫（第二次通盤檢討）案（第一階段）」之文
山區整體性都市設計原則及108年11月25日「修訂『變更臺北
市文山區指南里、老泉里部分保護區為機關用地（供休閒農
業服務設施使用）、停車場用地及擬定可申請開發許可範圍
細部計畫案』內開發許可處理原則計畫案（第二次修訂）」
之開發許可處理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。

• （三）本計畫須送經「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
審議委員會」審議通過後，始准依法申請開發建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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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都市設計管制



• 本計畫未規定事項悉依相關法令、111年9月23日公告「臺北
市文山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（第二次通盤檢討）案（第一階
段）」之文山區整體性都市設計原則及108年11月25日公告「
修訂『變更臺北市文山區指南里、老泉里部分保護區為機關
用地（供休閒農業服務設施使用）、停車場用地及擬定可申
請開發許可範圍細部計畫案』內開發許可處理原則計畫案（
第二次修訂）」規定辦理。

• 本計畫如未履行回饋計畫或有違反其他相關法令規定時，得
禁止本基地後續開發、建築行為，並得由本府依都市計畫相
關程序辦理回復為保護區，且申請者或其他相關權利人不得
以任何理由提出異議或要求補償或賠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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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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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細部計畫示意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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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都市計畫書圖電子檔下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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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市計畫電子書圖檔下載處
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>>公展公告>>都市計畫公展

公展計畫書、圖連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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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公展階段人民陳情方式說明



公展期間人民陳情方式
至臺北市陳情系統 填寫意見

STEP .2 填寫意見

STEP .1 選擇案件分類>>都市發展>>都市計畫審議 STEP 
.3

填寫個人資料

主旨請填寫計畫名稱

提供訴求意見與建議

務必輸入通訊地址，以
利聯繫及通知會議時間

STEP 
.4

案件送出

途徑A

訴求地點之地段號或地址

若有相關檔案(照片、地籍
圖等)可上傳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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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展期間人民陳情方式

◼ 如對本案有任何意見與建議，請於本案公開展覽期間內(113/2/22-113/3/22)，至本市陳情系統填寫，或以書面方式向
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提出意見。

◼ 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時，會通知有提出書面意見之陳情人到場旁聽，陳情人並得登記進場發言(3分鐘)，如市民於
本次說明會後仍對本案有意見，可循陳情系統填寫或書面方式向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提出。

郵寄或傳真至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途徑B

◼ 第一步：填寫陳情意見 ◼ 第二步：填寫聯絡方式

• 郵寄地址：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10樓西北區

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

• 傳真：02-2759-3013(傳真後請務必來電確認) 

• 電話：02-2720-8889轉3298

➢ 注意事項

1. 主辦單位：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

2. 說明位置

3. 說明訴求意見與建議

4. 務必書寫個人資料與聯絡方式

5. 書寫字體請務必工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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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


